
附件

城关 新华 兴达 昌盛

5.10

按照《大连市居住小区管理工作考核办法》中的《街道
办事处（乡镇政府）居住小区管理工作考核标准》和本
通知制定的考核指标及要求，制定2021年街道（乡镇）
居住小区管理考核方案，并以辖区政府正式文件印发。
（满分4分）

5月10日前报送不扣分，5月10日后报
送后2分；未制定或未报送扣4分。

6.25
完成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半年考核，在市政府网
站公示考核结果，并以辖区政府名义印发考核通报。满
分4分）

6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6月25日后报
送扣2分；未报送扣4分。

9.25
完成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第三季度考核，在市政
府网站公示考核结果，并以辖区政府名义印发考核通报
。（满分4分）

9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9月25日后报
送扣2分；未报送扣4分。

12.25
完成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全年考核，在市政府网
站公示考核结果，并以辖区政府名义印发考核通报。满
分4分）

12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12月25日后
报送扣2分；未报送或未公示扣4分。

每季
度末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根据有关文件和制定的考核方案，结
合日常受理信访投诉情况，对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
的考核工作进行监督，对列入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
考核范围并进行考核的项目及时考核并赋分。（满分4
分）

应列入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考核
范围并进行考核的项目未及时考核并
赋分的，发现一项扣0.4分，最多扣4
分。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对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居
住小区管理工作
进行考核
（满分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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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 新华 兴达 昌盛
评分办法

时间
节点

各街道得分
考核内容

考核工作
（分数）

序
号

4.25

完成辖区住宅项目及物业服务企业基本信息采集录入工
作，将未录入基本信息的物业服务企业记入不良行为记
录。报送大连市物业服务综合系统住宅项目信息采集统
计表。（满分6分）

4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4月25日后报
送后扣1分；未报送扣6分。未录入基
本信息一个扣0.3分，未记入不良行为
记录的一个扣0.3分，本项最多扣6分
。

组织辖区内非住宅物业服务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项目
完成基本信息录入工作，将未进行基本信息录入的物业
服务企业记入不良行为记录。上报大连市物业服务综合
系统非住宅项目信息采集统计表。（满分6分）

6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6月25日后报
送扣1分，未报送扣6分。未记入不良
行为记录的一个扣0.3分，最多扣6分
。

组织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及时记录不良行为信息，
及时审核业绩信息申报和基本信息变更。报送大连市物
业服务综合系统不良信息采集统计表。（满分6分）

6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6月25日后报
送扣1分，未报送扣6分。对调查核实
存在其他不良信息但未及时录入的，
一条信息扣0.5分，对不及时审核业绩
信息申报和基本信息变更的，一条信
息扣0.5分。本项总计最多扣6分。

12.25
组织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及时记录不良行为信息，
及时审核业绩信息申报和基本信息变更。报送大连市物
业服务综合系统不良信息采集统计表。（满分6分）

12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12月25日后
报送扣1分，未报送扣6分。对调查核
实存在其他不良信息但未及时录入
的，一条信息扣0.5分，对不及时审核
业绩信息申报和基本信息变更的，一
条信息扣0.5分。本项总计最多扣6分
。

推进物业服务企
业和项目经理信
用体系建设
（满分24分）

6.25
2



城关 新华 兴达 昌盛
评分办法

时间
节点

各街道得分
考核内容

考核工作
（分数）

序
号

按时完成物业管理区域备案、前期物业招标投标备案、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承接查验
备案工作；监督指导各有关单位在新建项目取得预售许
可之前进行物业管理区域备案，签订的（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全部明确物业服务等级并从省或市住宅物业服务
标准中选择具体服务内容，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项
目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公开招标选聘，房屋交付前进行承
接查验。报送2021年1月1日至6月20日期间受理的各项
备案情况统计表。（满分4分）

6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6月25日后报
送扣1分，未报送扣4分。

对未按时备案或未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工作的开发建设单
位或物业服务企业下发整改通知，并按照条例规定移送
执法部门。（满分3分）

对未按时备案或者违反相关规定的企
业未下发整改通知书的，或未按照要
求移送执法部门的，一个项目扣0.3
分，最多扣3分。

按时完成物业管理区域备案、前期物业招投标备案、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承接查验备
案工作；监督指导各有关单位在新建项目取得预售许可
之前进行物业管理区域备案，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全部明确物业服务等级并从省或市住宅物业服务标
准中选择具体服务内容，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项目
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公开招标选聘，房屋交付进行承接查
验。报送2021年6月21日至12月20日期间受理的各项备
案情况统计表。（满分4分）

12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12月25日后
报送扣1分；未报送扣4分。

对未按时完成备案或未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工作的开发建
设的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下发整改通知，并按照条例规
定移送执法部门。（满分3分）

对未按时备案或者违反相关规定的企
业未下发整改通知书的，或未按照移
送执法部门的，一个项目扣0.3分，最
多扣3分。

加强辽宁省、大
连市物业管理条
例规定的备案工
作
（满分14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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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人民网、易安居、12345、8890、市物业综合服务系统
等平台的物业投诉按时回复率达到100%，积极处理物业
信访问题，报送2021年1月1日至6月20日期间受理的信
访回复情况统计表。（满分3分）

6月25日前报送不扣分，6月25日后报
送扣1分，未报送扣3分。

12.25

人民网、易安居、12345、8890、市物业综合服务系统
等平台的物业投诉按时回复率达到100%，积极处理物业
信访问题，非政策性物业信访全部达到属地化办结，报
送2021年6月21日至12月20日期间受理的信访回复情况
统计表。（满分3分）

12月25日之前报送不扣分，12月25日
后报送扣1分，未报送扣3分。

每季
度末

对物业信访问题积极沟通、协调，不推诿扯皮，杜绝到
大连市级以上政府的信访投诉事件，对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发出的书面督办通知或有关信访处理函件及时调查处
理并回复，非政策性物业信访全部达到属地化办结。
（满分14分）

存在非政策性物业信访问题不积极沟
通、协调，推诿扯皮未属地化办结，
到市级以上部门信访投诉，或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下发书面督办通知未及时
调查处理并回复的，一个扣0.7分，最
多扣14分。

4.25

对辖区内有物业服务且有公共收益的项目进行2020年公
共收益收支情况和2021上半年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收
支预算公示专项检查，对未进行公示的物业服务企业记
入不良行为记录；报送《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收支情
况公示统计表》以及公示情况影像资料。（满分4分）

未公示且未记入不良行为记录的一个
扣0.2分，最多扣3分；4月25日前报送
统计表和公示影像资料的不扣分，4月
25日后报送扣0.5分，未报送扣1分。

6.25

对辖区内有物业服务且有公共收益的项目进行2021年上
半年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和2021下半年物业管理区域公共
收益收支预算公示专项检查，对未进行公示的物业服务
企业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报送《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
收支情况公示统计表》以及公示情况影像资料；监督指
导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工作时，核查招标文件中物业服
务合同文本是否约定公共收益百分之七十纳入专项维修
资金，报送《招标文件公共收益约定情况统计表》。
（满分4分）

未公示且未记入不良行为记录的一个

项目扣0.2分，最多扣2分；6月25日前

报送《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收支情

况公示统计表》《招标文件公共收益

约定情况统计表》和公示影像资料的

不扣分，6月25日后报送扣0.5分，未

报送1分。招标文件中物业服务合同文

本约定公共收益不符合要求的，一个

项目扣0.2分，最多扣1分。

5
开展公共收益
专项整治工作
（满分12分）

4
化解物业管理

纠纷矛盾
（满分20分）



城关 新华 兴达 昌盛
评分办法

时间
节点

各街道得分
考核内容

考核工作
（分数）

序
号

5
开展公共收益
专项整治工作
（满分12分）

12.25

对辖区内有物业服务且有公共收益的项目进行2021年下
半年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和2022上半年物业管理区域公共
收益收支预算公示专项检查，对未进行公示的物业服务
企业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报送《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
收支情况公示统计表》以及公示情况影像资料；监督指
导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工作时，核查招标文件中物业服
务合同文本是否约定公共收益百分之七十纳入专项维修
资金，报送《招标文件公共收益约定情况统计表》。
（满分4分）

未公示且未记入不良行为记录的一个
项目扣0.2分，最多扣2分；6月25日前
报送《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收支情
况公示统计表》《招标文件公共收益
约定情况统计表》和公示影像资料的
不扣分，6月25日后报送扣0.5分，未
报送扣1分。招标文件中物业服务合同
文本约定公共收益不符合要求的，一
个项目扣0.2分，最多扣1分。

6
推进居住小区
垃圾分类工作
（满分10分）

12.25

制定上报辖区年度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更新城区
（含涉农街道的建成区部分）街道、社区、居民小区台
账。制定辖区垃圾分类工作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按时
上报信息等各项材料。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抽查小区的
垃圾分类情况。配合完成对辖区的年度垃圾分类工作考
核，报送年度总结报告。（满分10分）

未按时更新台账或台账明显失实或范
围不全且拒绝补齐扣1分；未报送辖区
年度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扣1分；未制定
辖区垃圾分类考核办法扣1分；未组织
实施扣1分；每一次未按时报送信息等
材料扣0.1，最多扣1分；未按计划完
成年度任务目标扣2分；按照垃圾分类
考核评分标准对抽查的小区进行考核
赋分，满分2分；未按时上报年度工作
总结报告扣1分。

得分


